
                 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规定 

       （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６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44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的管理，保证工程质量，提高建设水平，

充分发挥投资效益，依据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有关建设监理的规定，结合民用机场

工程建设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民用机场（包括军民合用机场民用

部分，下同）主体工程建设监理。 

以上主体工程包括：飞行区工程，航路和机场的航行管制、通信、导航、气象

工程，目视助航系统工程。 

   第三条 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是指监理单位受业主的委托，对民用机场工

程项目建设实施监督管理。 

  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政策、法规、经批准的工程设计文件、

签订的建设监理合同和工程承发包合同等对民用机场工程建设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统一负责全国民用机场工

程建设监理的管理工作。民航总局基本建设机场管理部门负责对民用机场工程建设

监理单位的审批和监理业务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监理单位 

 

   第五条 具有法人资格，取得监理资格证书，具备承担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

的资质条件，并经民航总局资质认可的单位，方可承担机场工程建设监理业务。 

  前款所称"资质条件"，是指承担工程建设监理的单位在人员素质、资金数量、

专业技能、管理水平和监理业绩等方面应当具备的条件。 

   第六条 具备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资质条件的工程设计单位，经民航总局批

准，可以兼承机场工程建设监理业务。 

  工程设计单位所属监理机构不得监理本单位承接设计的民用机场工程建设。在

特殊情况下，确需承接该监理业务时，必须报经民航总局审批同意，但该单位直接

承担该项工程设计的人员不得参加监理。 

   第七条 监理单位的从事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的工作人员不得是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也不得在施工、设备制造、材料供应单位兼职；监理单位及工作人员不得

是施工、设备制造和材料供应单位的合伙经营者或者与其有经济利益关系。 

   第八条 中外监理单位合作从事民用机场主体工程建设监理的，除遵守本规定

一般要求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合作事项由中方监理单位负责报民航总局审批； 

  （二）外方监理单位必须通过民航总局资格审查； 

  （三）双方依法签订书面合作合同，并报民航总局审批。 

   第九条 监理单位从事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活动，应当遵守"守法、诚信、公

正、科学"的基本职业道德。 



 

               第三章 监理范围 

 

   第十条 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单位按其资质条件分为甲级、乙级、丙级，各

级分别可承担的监理范围如下： 

  （一）甲级监理单位，可承担全国范围内的民用机场工程项目的建设监理，机

场等级不限； 

  （二）乙级监理单位，可承担飞行区等级为４Ｄ及以下机场工程项目的建设监

理； 

  （三）丙级监理单位，可承担飞行区等级为４Ｃ及以下机场工程项目的建设监

理。 

  超过监理范围承担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的，必须报经民航总局批准。 

 

               第四章 监理内容 

 

   第十一条 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设前期阶段： 

  １．投资决策； 

  ２．工程项目评估； 

  ３．项目可行性研究。 

  （二）设计阶段： 

  １．组织设计招标工作； 

  ２．评选设计方案，选择设计单位； 

  ３．协助业主签订设计合同并监督合同的实施； 

  ４．核查设计概（预）算。 

  （三）施工准备阶段： 

  １．协业主编制招文件； 

  ２．核查施工图设计和概（预）算； 

  ３．组织招标投标活动； 

  ４．协助业主与中标单位商签承包合同。 

  （四）施工阶段： 

  １．协助业主与承包单位编写开工报告； 

  ２．确认承包单位选择的分包单位； 

  ３．审批施工组织设计； 

  ４．下达开工令； 

  ５．审查承包单位的材料，准备采购清单； 

  ６．检查工程使用的材料、构件、设备的规格和质量； 

  ７．检查施工技术措施和安全防护设施； 

  ８．主持协商工程设计变更和工程洽商（超出委托权限的变更、洽商，须征得

业主同意）； 

  ９．督促履行承包合同，调解合同双方的争议，处理索赔事项； 



  １０．检查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验收分部分项工程，签署工程付款凭证； 

  １１．督促整理承包合同文件和技术档案资料； 

  １２．参与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１３．核查工程结算。 

  （五）工程保修阶段： 

  在规定的保修期限内，负责检查工程质量状况，鉴定质量问题责任，督促责任

单位修理。 

 

               第五章 监理的实施 

 

   第十二条 监理单位与业主应当签订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委托合同。合同内

容应当包括：监理对象、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监理酬金的计取与支付、争议的解决

方式及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监理单位应当根据监理业务的需要，组成相应规模的工程项目监理

机构（一般由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和其他监理人员组成）。施工阶段，监理

人员应当进驻现场。 

   第十四条 总监理工程师是监理单位行使监理委托合同的全权负责人，履行监

理委托合同赋予的职责，并领导监理工程师开展工作。 

  监理工程师具体履行监理职责，对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并领导其他监理人员开

展工作。 

   第十五条 实施监理前，业主应当将委托的监理单位、监理内容、总监理工程

师姓名及所赋予的权限，书面通知承包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应当将其授予监理工程

师的有关权限，书面通知承包单位。 

   第十六条 实施监理过程中，承包单位应当按照监理单位的要求，提供完整的

工程记录、检测记录等经济、技术资料。 

  监理单位应当定期向业主通报工程进展情况。 

   第十七条 业主与承包单位在执行承包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当首先提交监

理工程师调解。监理工程师应当在收到调解申请之日起三十天内将调解意见用书面

通知争议双方。 

   第十八条 监理酬金应当单设一个科目列入工程概算。 

  监理酬金数额由监理单位与业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确定并写入监理委托合

同，但不得低于国家物价管理部门和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第六章 罚则 

 

   第十九条 监理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民航总局可以降低资质

等级或者收缴资质证书，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最高

不超过三万元）的处罚，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申请资质等级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二）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监理活动的； 

  （三）超出资质等级规定或批准的监理范围从事监理活动； 



  （四）聘用不合格监理人员承担监理业务； 

  （五）涂改、出借、转让监理资质等级证书； 

  （六）损害业主或承包单位合法权益； 

  （七）因监理过错造成事故的。 

   第二十条 监理单位对处罚决定不服的，自收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可

向民航总局申请复议；十五天内未申请复议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处罚决定开始

执行。 

   第二十一条 伪造证件、徇私舞弊、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等情节严重，触犯刑律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  关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的说明 

 

  工程建设监理作为提高工程质量和建设水平、更好地发挥投资效益的有效方法，

在国内外建设领域已得到普遍推行。近年来随着民用机场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在

新建或改扩建机场工程建设中的监理业务也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对保证机场工

程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监理单位资质不高、

未经批准就从事监理业务等。另外由于机场建设工程专业性强、技术复杂、综合性

要求高，很有必要依据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监理的规定，结合机场工程建设的实际情

况，制定出《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规定》，以规范参加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单

位的行为，加强对监理业务的宏观管理，保证民航工程建设项目高质量地顺利完成。 

  该《规定》分七章共二十二条，对从事民用机场工程建设监理单位的职责、资

质条件，监理的范围、内容和实施等做了详细规定，对违反规定的监理单位，制定

了处罚措施。 

  关于工程建设监理中涉及监理单位资质审查管理，监理工程师资格考核和注册

问题，建设部已有详尽的统一规定，可依照执行，本规定不再重复。 

 
 
 


